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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情况通报
各用人单位：

开展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监测，是为了加强职业病预防控制，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根据《长治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2020年重点职业病监测与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项目工作方案的通知》（长卫职业函〔2021〕27号），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我局委托山西众诚安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对辖区内50家企业进行了监测，对于监测不合格企业，要改进工艺，明确工作任务，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整改，抓好组织实施，深入开展好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现将监测不合格企业名单通报如下:

附件：2020年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不合格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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